苏州市总工会
苏州市交通局

苏工办〔2007〕110号

关于组织开展“平安往返、共创和谐”

帮助农民工平安返乡活动的通知
各市（区）总工会（工联会、工会工作委员会）、交通局，各局（公司）工会，各直属单位工会，各有关单位：

2008年春节即将来临，在苏务工的农民工将集中返乡，为切实帮助广大农民工在春运期间及时、有序、安全往返，经研究，决定联合组织开展以“平安往返、共创和谐”为主题的帮助农民工平安返乡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帮助对象

在苏州企业务工，且在2008年春运期间需要乘汽车、火车返乡过年的外地农民工。

二、活动组织方式

1.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企业内有上述对象的各基层工会，都要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主动配合行政，制定方案，帮助农民工顺利往返。返乡距离在1000公里以内的，尽量采用公路客运的方式，超过1000公里的可采取铁路客运方式。对特别拥挤的铁路客运线路，可以尝试与扬州、泰州等火车站主动联系，争取车票，分段往返。

2.农民工人数较多的企业工会要做好调查登记和服务工作，确定离苏的日期、时间、人数、乘车方式、返回安排等事项，详细填写《“平安往返、共创和谐”活动预订登记表》（附表一），并盖本单位工会印章。

⑴公路客运。各企业工会必须于2008年1月22日前与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客运公司）联系（联系方式见附表二），提交《“平安往返、共创和谐”活动预订登记表》。客运公司提供上门送票服务，主要线路分布在江苏省内各市、安徽省、河南省和山东省。如果相同时间出发、相同目的地集中返乡的农民工达到30人以上的，客运公司可安排专车上门接送。

⑵铁路客运。由于铁路苏州站的客运安排由上海铁路局统筹，具体的春运团体服务方案将在2008年1月中旬通过媒体发布，各企业工会要事先做好调查统计工作，及时按照铁路苏州站公布的方案进行预订。

三、活动开展要求

1.各级工会、各地交通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本次活动的重要意义，把帮助农民工平安往返作为2008年元旦、春节期间送温暖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积极主动、认真负责、深入细致地做好争取、联络、安排、协调、统计汇总和上报工作，同时要注重宣传活动过程中涌现的好人好事。

2.各企业工会要主动与行政沟通，在资金上、物资上、时间上向农民工提供周到的帮助。对需要集中搭乘火车的农民工，要安排好接送车辆，保证准时乘车。

3.各企业工会要明确帮助对象，不得接受其他人员的预订。如出现多余车票，应到客运、铁路指定的窗口办理退票手续，绝不能擅自转卖。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将开展专项检查，严防倒卖车票现象。

苏 州 市 总 工 会

苏 州 市 交 通 局

2007年12月25日

附表一：

“平安往返、共创和谐”活动预订登记表

单位名称（工会公章）：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出发地点
	到达地点
	离苏日期、
建议时间
	农民工人数
	返苏日期

	
	
	
	
	

	
	
	
	
	

	
	
	
	
	


附表二：

“平安往返、共创和谐”活动

苏州汽车客运集团有限公司的票务人员的联系方式

	地区
	姓名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苏州市区
	钱  咏
	67539900
	13004589427

	
	朱雄飞
	67536984
	13962177656

	吴中区
	朱宇弘
	65252533
	13962112243

	常熟市
	吴序光
	62752836
	13506231880

	张家港
	庞建国
	
	13806223155

	太仓市
	沈莉蓉
	53525043
	13306228662

	昆山市
	荀建峰
	57310209
	13862659617

	吴江市
	袁永良
	63414706
	63580629

	
	沈正年
	63429706
	1396257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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